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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公司秉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四川省德阳市罗

江县工业大道旁麓峰南路 108 号（龙泉公寓）01 幢 2-5-1 号（建筑面积为 119.20

平方米）的住宅用途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

人进行司法拍卖（变现）提供估价对象房地产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市

场价值参考。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依据科学的估价程序，

选用比较法和收益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周密准确的测算，

并结合估价经验，充分考虑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各项因素，估价确定估价对象

房地产在 2019年 3 月 15 日的市场价值为（币种：人民币）：

房地产单价：3200 元/平方米

房地产总价：38.14 万元

大写金额：叁拾捌万壹仟肆佰元整

估价过程、结果及有关说明详见《估价结果报告》。

中瑞国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2019 年 4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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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估价师声明

一、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

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

件的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

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

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范进行估价工作，

撰写估价报告。

5.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外部状况进行了实

地查勘，但因被执行人不配合导致我们没能进入估价对象内部，本次评估中

采用的估价对象的户型、装修状况、建筑结构及租赁状况均是按估价委托人

与申请人要求设定的。

6.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7.需要声明的事项：

（1）本报告价值时点为 2019 年 3 月 15 日，报告出具之日为 2019 年 4

月 18 日。在市场无明显价格波动条件下，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报告出具之

日起不超过一年，即 2019 年 4 月 18 日至 2020 年 4 月 17 日。随着时间的推

移，该房地产的价格应作相应调整，甚至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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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能

做其它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

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

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3）为了能够正确理解和使用估价报告及其结果，请报告使用人认真

阅读“房地产估价报告”全文。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关于规范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工作的通知》（川高法[2011]99 号文），

当事人对鉴定估价报告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鉴定估价报告起 10 日内提出

异议，超过该期限即丧失对鉴定估价报告提出异议的权利。

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 册 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张从远 5120100032 2019年 4 月 18日

王叶波 5120180019 2019年 4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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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报告基于以下的假设条件得出结论：

(一)一般性假设

1.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调查回执》复印件，注册房地产估价

师已要求估价委托人提供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等权属资料原件，以便

核对原件与其所提供的产权资料复印件的一致性，但因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

的原因，我们未能查看上述产权资料的原件，受房地产管理部门对档案查询

资格的限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能向上述主管部门进行核实，在无理由怀

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

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

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

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并符合国家有

关技术、质量、验收规范。

3.本报告所采用的房屋建筑面积以及土地面积是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

《调查回执》复印件所记载的内容为依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对房屋建筑

面积进行专业测量，经现场查勘观察，估价对象的建筑面积与《调查回执》

复印件记载建筑面积大体相当，本次评估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调查回执》

复印件记载的面积为依据并进行测算，若估价对象的合法建筑面积与本设定

不一致，应以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权利证书记载的面积为准。

4.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即能满足以下条件：

（1）交易双方自愿地进行交易；

（2）交易双方处于利己动机进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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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双方精明、谨慎行事，并了解交易对象、知晓市场行情；

（4）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

（5）不存在买者因特殊兴趣而给予附加出价。

5.估价对象应享有公共部位的通行权及水电等共用设施的使用权。

6.本报告假设估价对象保持价值时点时按设定的住宅用途继续使用，且

为估价对象合法的最高最佳使用用途。

(二)特殊类假设(主要包括未定事项假设、背离事实假设、不相一致假设、

依据不足假设等)

1.未定事项假设

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的房屋竣工年代信息，根据询问本案申请人

得知，该小区建成年代大约为 2012 年左右，在无其他充分证据的情况下，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房屋竣工年代为 2012 年，估价对象的实际竣工年

限应以实际为准。

2.依据不足假设

至价值时点，因被执行人不配合，导致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未能进入到估

价对象内部进行查勘，根据估价委托人（罗江区人民法院）、申请人的要求，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装修状况、户型以及建筑结构状况分别为“简装”、

三室一厅一厨两卫和建筑结构完整良好，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评估。其评估结

果仅供参考，估价对象的实际户型及装修状况等应该以实际状况为准，若实

际状况与本设定不一致，则本估价报告无效。

3.背离事实假设

（1）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

（试行）川建房发[2011]89 号第三十五条规定“拍卖房地产上原有的抵押权

及其他担保物权，通常因拍卖（变卖）而消失，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通常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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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其对价值的影响”，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调查回执》记载，估价对象

存在 1 条查封登记，查封机关为罗江县人民法院，登记时间为 2017.3.31。因

查封及抵押等登记状况一般随着司法拍卖的成功而注销，故本次评估设定估

价对象于价值时点无查封、抵押权及其他担保物权限制。

（2）根据现场踏勘时的调查，估价对象目前由承租人居住，但估价委

托人、申请人要求本次评估不考虑估价对象的租约限制状况，故本次按照无

租约限制条件进行评估。

4.不相一致假设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提供的《评估委托书》记载的估价对象的地址为

罗江县工业大道旁麓峰南路 108 号（龙泉公寓）01 幢 2-5-1 号；估价委托人

提供的《调查回执》记载的估价对象的坐落分别为：罗江县工业大道旁麓峰

南路 108 号 1 栋 2-502 号以及罗江县工业大道旁麓峰南路 108 号（龙泉公寓）

01 幢 2-5-1 号；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踏勘时经估价委托人、申请人及相关

人员现场指认确定估价对象的实际地址是位于德阳市罗江区麓峰南路 106号

龙泉公寓 B幢 B5-1 号。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实际位置、现状以估价委托

人及相关人员现场指认的状况为准，若实际状况与指认状况不一致，本评估

报告无效。

二、说明和限制条件

1.报告及其有关附件仅供估价委托人用于本报告限定的估价目的，不得

另作他用。

2.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估价规范，对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估价目的

下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是我们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责任，

恰当使用估价报告是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责任。估价结果不应被认为是对估

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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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估价结果包括房屋和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该土地使用

权和附属的设施设备若与房屋分割处置，本估价结果无效。

4.本报告估价结果是根据公开市场原则确定的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

场价值。

5.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为壹年，自报告出具日起。若在此期间内由于国

家政策、经济环境及物业本身的物理状况等因素和本报告假设条件发生重大

变动，且这些变动会对估价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时，本估价结果提前失效，应

重新委托估价。

6.如发现本报告内的文字或数字因校印或其它原因出现误差时，请通知

本公司进行更正。否则，报告误差部分无效。

7.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川建房发[2011]89 号第六条规定“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得就估价对象的法律

权属状况发表法律意见”，故本次的估价报告中描述的权属状况不得作为估

价对象的法律权属依据，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8.报告解释权为本公司所有，未经我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向估价委托人

及使用相关方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本报告，且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

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和宣传资料中。

9.在实际勘察时，因被执行人不配合，导致评估专业人员未能进入到估

价对象内进行查勘，本次评估中对于估价对象的装饰装修状况、户型结构、

租赁状况以及建筑结构状况均是根据估价委托人、申请人的要求进行设定的

（设定装饰装修状况为“简装”、户型结构为“三室一厅一厨两卫、建筑结

构状况为“完好”、租赁状况为“无租赁”），本次评估的结果仅供参考。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的《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川建房发[2011]89 号第十五条规定：“在估价依据缺失或者估价程序不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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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履行的情况下，当事人坚持申请进行鉴定评估，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必须鉴

定评估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应当将估价风险告知委托人民法院及有关当事

人。”本次评估中的签字估价师已将《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风险告知书》告

知估价委托人以及申请人。估价机构在上述情形下接受委托并开展估价工

作，如果估价程序或者估价依据的不完备，并非因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主观

过错造成，则当事人不得对鉴定评估工作的固有瑕疵提出质疑，也不得因此

对估价机构及其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提出鉴定评估不当的指控，当事人应承担

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结果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10.本估价报告评估结果应经本公司盖章，并与本估价报告的“致估价委

托人函”、“估价师声明”、“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估价结果报告”

和“附件”构成完整的估价报告。报告使用人应明确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和

“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部分所载明的内容，严格按照本估价报告全部完

整地应用，我们不对任何割裂使用的应用行为负责，否则由此引起的后果与

本评估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无关。

11.本报告的最终解释权归中瑞国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

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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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

司法评估委托书：（2019）罗江法技委字第 1 号

二、估价机构

中瑞国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原北京中建华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 号院 1 号楼 15 层 1809-1

法定代表人：吕晓英

资质等级：国家壹级房地产估价机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6337736017

证书编号：建房估备字[2014]005号

联系电话（成都分所）：(028)83225130

三、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评估委托书》记载的估价对象的地址为罗江县工业

大道旁麓峰南路 108 号（龙泉公寓）01 幢 2-5-1 号住宅用途房地产；估价委

托人提供的《调查回执》记载的估价对象的坐落分别为：罗江县工业大道旁

麓峰南路 108 号 1 栋 2-502 号以及罗江县工业大道旁麓峰南路 108 号（龙泉

公寓）01 幢 2-5-1 号；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踏勘时经估价委托人、申请人

及相关人员现场指认估价对象的实际地址是位于德阳市罗江区麓峰南路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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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龙泉公寓 B 幢 B5-1 号。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实际位置、现状以估价委

托人、申请人及相关人员现场指认的状况为准，估价范围包含建筑物所有权

价值、所分摊土地使用权价值。

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房屋坐落
罗江县工业大道旁麓峰南路 108号（龙泉公寓）01 幢 2-5-1号

（实际地址是位于德阳市罗江区麓峰南路 106号龙泉公寓 B 幢 B5-1 号）

规划用途 住宅 结构 混合

总楼层 6 层 所在楼层 5层

幢号/单元号 B栋，未见单元号 门牌号 B5-1

建筑面积 119.2㎡ 规划用途 住宅

所在楼房

概况

竣工日期 约 2012 年 户型/平面布局
参照 3室 1 厅 1 厨 2

卫设定

所在建筑为住宅楼，建筑物外墙贴墙砖，估价对象所在单元设置步行楼梯，

每层两户。

门、窗 入户门为钢制防盗门，窗为铝合金玻璃窗。

室内装修
未进入室内，根据估价委托人及申请人的要求，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

装修状况为“简装”。

设施设备：上水、下水、电、气、讯、光纤六通。

维护保养：一般。

室外公共配套设施完备一般：小区内无绿化，环境一般。

利用现状：根据调查，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由承租人居住，但估价委托

人以及申请人要求设定为无租约。

根据现场勘察，估价对象所在建筑物结构施工质量一般，外观较新，未

发现基础沉降、结构变形等现象，本次评估按估价委托人的要求，设定估价

对象的建筑结构完好并能正常使用。

2.权益状况描述

（1）房屋权益状况及他项权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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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调查回执》复印件，估价对象的房屋产权登记

信息及他项权利情况详见房地产登记信息一览表。

估价对象房地产登记信息一览表

权证号 坐落 产权性质 面积 使用年限 共有权人

罗江县房权证

（县城）字第

02543-08 号

罗江县工业大道

旁麓峰南路 108号
（龙泉公寓）01

幢 2-5-1号

（出让）住宅 119.20 70
吴洪翠

510602197508
234260

（2）国有土地使用权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的《调查回执》记载，估价对象的土地

使用权信息描述如下。

权证号 坐落 产权性质 面积 使用年限 共有权人 共有比例

罗江县国用

（2009）第

0607-0001号

罗江县工业

大道旁麓峰

南路 108号 1
栋 2-502号

住宅 28.62 2070年
5月 8 日 吴洪翠 共同共有

（3）占管使用及他项权利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处于出租状态，依据估价委托人

及申请人的要求，本次评估按照“无租约”进行设定；至价值时点，估价对

象存在查封登记，其状况详见查封登记信息表：

查封登记信息表

登记时间 权利人、查封单位及文号 权利金额

2017.3.31 罗江县人民法院 /

（4）抵押登记信息

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的抵押登记信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虽然进

行了勤勉尽责的调查，但受到国家登记机关对于该类档案查询资格的限制，

我们未能得知，因此本次对于估价对象的或有抵押登记状况不予描述。

根据估价目的以及估价委托人的要求，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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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无抵押、租赁、担保、查封等他项权利存在，不存在法律纠纷，评估结果

为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完全产权房地产市场价值。

3.区域因素情况

估价对象位于德阳市罗江区，罗江区总人口 25万，辖 10 个镇、102 个

村、25 个社区；处于成都平原东北部边缘，地处北纬 31°12’08”至 3l°26’

37”，东经 104°19’15”至 104°42’33”之间。境域东西长 35 千米、南北

宽 25千米，辖区面积 447.88平方千米。东西区界呈西北东南走向，南北区

界呈东西走向，其状近似一平行四边形。东靠今绵阳市涪城区金峰镇、石洞

乡、玉皇镇和中江县黄鹿镇，南邻中江县青市乡和本市旌阳区双东镇、黄许

镇，西界绵竹市（县级市）什地镇、富新镇和本市旌阳区柏隆镇，北接绵阳

市安州区永河镇、宝林镇、清泉镇和绵阳市涪城区磨家镇。区人民政府驻万

安镇景乐北路 88号。

（1）区位状况

1）位置

估价对象位于德阳市罗江区城区内，区域状况良好，估价对象所在小区

大致位置东至麓峰南路；南至玉辉源酒店；西至麓峰社区；北至麓峰社区。

2）交通

①道路通达状况

综合看，该区域道路路况较好，车流量较大，通达度较好。

②公共交通状况

区域内有 1路、2 路公交车通过，出行方便程度一般。

③交通管制状况

估价对象相邻街道均为双向通行，无单行道路，无交通管制。

④停车方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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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所在小区内有地面停车场，方便程度一般。

3）外部配套设施

幼儿园：罗江区幼儿园、大拇指幼儿园、罗江区金阳幼儿园等

学校：罗江区实验小学、福和希望小学、罗江中学、德阳通用电子科技

学校、罗江区蓓蕾舞蹈艺术学校等。

商场：1788 商业广场、凯越广场、盛玛特购物中心等。

医院：罗江区人民医院、罗江县中医院等。

邮局：中国邮政。

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罗江农商银行等。

公园：人和音乐广场。

其他：康华玫瑰园、上源名城、滨江华府、水岸皇城、金岸湖畔、凯江

苑小区、罗江综合市场、京东商务宾馆、凯圣豪酒店等。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公共服务设施较完善，区域交通发达，配套设施较完

善，周边聚集了住宅小区、商场、超市、餐馆、酒店、银行、农贸市场等。

区域内消费能力较好、商业气氛较好、人流量较大、配套成熟，已经形成了

一个成熟稳定的居住圈。

四、估价目的

本次估价为估价委托人进行司法拍卖（变现）提供估价对象房地产客观、

公正、科学、合理的市场价值参考。

五、价值时点

2019年3月15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之日）。

六、价值类型

本报告书提供的房地产价值是在满足上述假设限制条件下于价值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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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估价对象经营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

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七、估价依据

1.有关政策法规和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规范》

GB/T50899-2013；

（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7）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川建房发[2011]89 号；

（8）其它相关法律法规。

2.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

3.评估专业人员掌握的有关市场资料及评估专业人员实地勘察、调查所

获得的资料。

八、估价原则

1.客观、独立、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

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2.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的原则。

3.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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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4.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

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

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

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

九、估价方法

1.房地产估价的常用方法有比较法、成本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基

准地价修正法、路线价法、标准价调整法、多元回归分析法、修复成本法等，

以下简要介绍常见的房地产估价方法。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

期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

法。比较法的理论依据是房地产价格形成的替代原理。比较法适用的对象，

是具有交易性的房地产；适用的条件，是在同一供求范围内存在着较多的类

似房地产的交易。比较法是最能体现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最直观、适用

性最广、也最容易准确把握的一种估价方法，在房地产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

下，是一种说服力强，适用范围广，被普遍采用且应当首选的估价方法。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

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从卖方的角

度来看，成本法的理论依据是生产费用价值论；从买方的角度来看，成本法

的理论依据是替代原理。成本法特别适用于那些既无收益又很少发生交易的

房地产的估价，也适用于市场不完善或狭小市场上无法运用比较法进行估价

的房地产，单纯建筑物的估价通常也采用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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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

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从收益法的观点

看，房地产的价值是其未来净收益的现值之和。收益法适用的对象，是有收

益或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不限于估价对象本身现在是否有收益，只要它所

属的这类房地产有收益即可，但对于政府办公楼、学校、公园等公用、公益

房地产的估价，收益法大多不适用。收益法适用的条件，是房地产的收益和

风险都易于量化。

假设开发法，求得估价对象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折现率或后续开发的

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和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将开发完成后价值和后续开发的

必要支出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相减，或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的必

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是一种科学

实用的估价方法，其基本理论依据与收益法相同，是预期原理。假设开发适

用于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当估价对象具有潜在的开发

价值时，假设开发法几乎是唯一实用的估价方法。

2.估价方法的选用

本次估价对象为住宅，系已开发完成、不具有潜在的开发价值，成本费

用难以把握，故不宜采用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估价对象为住宅用

途，据调查了解，目前德阳市罗江区住宅成交量较大，交易相对活跃，住宅

房地产案例容易收集，且估价结果也易被市场所接受，市场依据充分，故宜

采用比较法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估价对象属于住宅用途，周边同类型的房

地产市场租赁案例较多，收益资料容易取得，故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对估价

对象进行估价。

综上所述，本次住宅用途房地产宜采用比较法与收益法进行评估。

3.主要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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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较法计算公式：

比准价格=比较实例房地产的交易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交易日期修

正系数×区域因素修正系数×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2）收益法计算公式：

收益法是将评估房地产在未来每年预期的纯收益，以一定的还原利率统

一还原为评估时点总收益的一种方法。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P — 净收益现值（元）

n — 房地产收益年限（年）

Ai— 未来第i年净收益（元）

r — 资本化率（％）

十、估价结果

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总原则，经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和对估价对

象所在区域的市场分析，按照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和估价程序，选择比较

法、收益法，估价得到估价对象房地产在价格定义和有关限制条件下，于价

值时点 2019 年 3 月 15日的市场价值估价过程、结果及有关说明详见《估价

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价值时点：2019 年 3月 15日)

房屋坐落
规划

用途

设定装

修状况

结

构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总楼层/
所在层

评估单价

（元/平方米）

评估总价

（万元）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

县工业大道旁麓峰

南路 108号（龙泉公

寓）01幢 2-5-1号

住宅 简装
混

合
119.20 6/5 3200 38.14

备注：本次评估中估价对象的实际位置及状况是经估价委托人、申请人现场指认确定的，为德阳

市罗江区麓峰南路 106号龙泉公寓 B幢 B5-1 号。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工业大道旁麓峰南路108号（龙泉公寓）01幢2-5-1号住宅用途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中瑞国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17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院1号楼15层1809-1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010）66553366 成都分公司：(028)85451019

评估单价：3200 元/平方米

评估总价：38.14万元

大写金额：叁拾捌万壹仟肆佰元整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 册 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张从远 5120100032 2019年 4 月 18日

王叶波 5120180019 2019年 4 月 18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19 年 3月 15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19 年 3月 15日至 2019 年 4月 18 日。



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工业大道旁麓峰南路108号（龙泉公寓）01幢2-5-1号住宅用途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中瑞国际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18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32号院1号楼15层1809-1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010）66553366 成都分公司：(028)85451019

第四部分 附 件

1、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2019）罗江法技委字第 1号复

印件；

2、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法院《委托案件附表》复印件；

3、《调查回执》复印件；

4、 估价对象位置图；

5、 估价对象现状照片；

6、 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和资质复印件；

7、 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变更说明通知书；

8、 评估专业人员资格证书复印件。



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估价对象



现场照片

估价对象门牌号 估价对象小区状况 估价对象小区状况

估价对象栋号 估价对象门牌号 估价对象门牌号


	第一部分  估价师声明
	第二部分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第三部分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二、估价机构
	三、估价对象
	四、估价目的
	五、价值时点
	六、价值类型
	七、估价依据
	八、估价原则
	九、估价方法
	十、估价结果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十二、实地查勘期
	十三、估价作业期
	第四部分  附   件

